
[bookmark: _Toc18074][bookmark: _GoBack]采购需求

一、采购标的
1.采购标的（简要服务内容及数量）
	包号
	标的名称
	数量

	1
	医用磁共振成像系统维保
	1项


二、商务要求
1.采购项目交付或者服务的时间和地点：
1.1服务时间：1年
1.2服务地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指定地点。
2.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详见“采购合同”。
三、技术要求
1. 基本要求
1.1 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本次招标采购是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提供医用磁共振成像系统维保服务，供应商应根据招标文件所提出的技术规格和服务要求，以先进的技术、优良的服务和优惠的价格，充分显示自己的竞争实力。
1.2 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详见 需满足的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2.服务内容及要求
2.1 采购标的需满足的、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一、维保设备
2台飞利浦医用磁共振成像系统，型号分别为Ingenia 1.5T&Ingenia 3.0T。
二、维保要求
1、投标人或最终供应商在项目服务地点所属地区有符合投标设备维修资质的维修工程师，并提供维修工程师的名录、联系方式，单独产品的常驻项目服务地点所属的京津地区工程师≥4人。投标人须提供工程服务人员在本单位近6个月内任意一个月缴纳社保的证明文件。
▲2、负责本项目的所有维修工程师需经过飞利浦原厂考核合格并颁发合格证书。（须提供原厂考核合格并颁发合格证书的复印件）
3、投标人需提供工程师培训体系说明，包括但不限于培训中心的说明文件和培训体系说明文件。
4、供应商在国内设有专门的零配件仓库，总仓库面积须＞200平方米，总库存零件价值＞人民币5000万元，须能提供近三个月大于10件核心零备件进口报关证明。
5、在北京至少有一家仓库，需提供仓储地址和相应仓储证明材料。
6、投标人所提供所有零备件均为原制造厂商零配件，需要提供原厂检测合格单，并有可以追溯的序列代码，可随时提供400/800电话查询该代码有效性（须提供备件来源的渠道证明材料，原厂出具的证明或渠道商之间的合作证明）。
7、投标人须提供维修指控工具，包括但不限于：励磁工具、匀场工具、水模等。并提供购买时间，校准记录，型号。
▲8、保证开机率，在本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全年365天，投标人对采购人所保设备开机率承诺保证达到95％。不满足开机率要求的设备，每差一天合同期需顺延2天。
9、要求能及时获取并提供全套完整的原厂系统软硬件改版措施(FCO)，投标人须提供近三年升级软件工单3份，并提供软件的使用授权以避免知识产权纠纷。
10、投标人每年为设备提供≥2次高级维护保养服务，有特殊要求以维保服务设备信息表中要求为准。投标人的保养服务需做好记录，包括但不限于设备清洁、性能测试及校准等，根据采购人要求对设备的数据进行备份。根据采购人要求的时间段，进行保养工作。
11、服务响应时间：设备发生故障时，投标人400客服须在≤60分钟内响应，提供电话、网络等技术支持。如以上技术支持无法解决设备故障，投标人须在≤24小时内到达设备使用现场进行维修，排除故障。
12、投标人需定期对医工人员提供所保修设备的产品培训及季度、年度设备分析报告，以及出保前2个月对设备做全面性能检测和评估，出具检测评估报告。
▲13、提供4D Freebreathing自由呼吸功能软件。
▲14、投标报价中含无限次维修的人工费用和所有配件费用，备件包括但不限于磁体、梯度线圈、线圈、水冷机、液氦、冷头及飞利浦工作站。
2.2 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1）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效率要求
详见 需满足的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2）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期限要求
合同签订后1年。
2.3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6号）规定，本项目供应商所投产品为中小企业制造的，供应商应出具招标文件要求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给予证明，否则评标时不予认可。供应商应对提交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的真实性负责，提交的中小企业声明函不真实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监狱企业扶持政策：供应商所投产品为监狱企业制造的，将视同为小型或微型企业，将对该投标产品的投标价给予10%的扣除。应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供应商应对提交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的真实性负责，提交的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不真实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或预留份额的情况不适用）
（3）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根据《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规定，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在参加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供应商应出具招标文件要求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并对声明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中标、成交供应商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采购代理机构将随中标结果同时公告其《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接受社会监督。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不重复享受政策。（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或预留份额的情况不适用）
（4）鼓励节能、环保政策：依据《财政部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执行。
2.4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bookmark: _Toc7340]（1）投标人须提供本项目常驻服务机构整体情况评价、技术支持团队整体情况及人员安排评价、对本次服务目的理解、对供应商提供的整体服务方案进行评价等内容。
3.采购标的的验收标准
[bookmark: _Toc21528]3.1符合采购人服务范围要求。
[bookmark: _Toc12227]3.2供应商配置的硬件设备符合采购人要求。
[bookmark: _Toc21151]3.3完成采购人要求的工作内容。
[bookmark: _Toc5795]3.4达到采购人要求的服务和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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